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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代替ＧＢ／Ｔ５００９．３—２００３《食品中水分的测定》和ＧＢ／Ｔ１４７６９—１９９３《食品中水分的测定

方法》。

本标准与ＧＢ／Ｔ５００９．３—２００３相比主要修改如下：

———增加了卡尔·费休法作为“第四法”；

———对直接干燥法中的温度范围进行了修改；

———明确了第一法和第二法公式中的单位；

———对减压干燥法的适用范围进行了修改。
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：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５００９．３—１９８５、ＧＢ／Ｔ５００９．３—２００３；

———ＧＢ／Ｔ１４７６９—１９９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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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国家标准

食品中水分的测定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食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。

本标准中直接干燥法适用于在１０１℃～１０５℃下，不含或含其他挥发性物质甚微的谷物及其制品、

水产品、豆制品、乳制品、肉制品及卤菜制品等食品中水分的测定，不适用于水分含量小于０．５ｇ／１００ｇ

的样品。

减压干燥法适用于糖、味精等易分解的食品中水分的测定，不适用于添加了其他原料的糖果，如奶

糖、软糖等试样测定，同时该法不适用于水分含量小于０．５ｇ／１００ｇ的样品。

蒸馏法适用于含较多挥发性物质的食品如油脂、香辛料等水分的测定，不适用于水分含量小于

１ｇ／１００ｇ的样品。

卡尔·费休法适用于食品中水分的测定，卡尔·费休容量法适用于水分含量大于１．０×１０－３ｇ／１００ｇ

的样品，卡尔·费休库伦法适用于水分含量大于１．０×１０－５ｇ／１００ｇ的样品。

第一法　直接干燥法

２　原理

利用食品中水分的物理性质，在１０１．３ｋＰａ（一个大气压），温度１０１℃～１０５℃下采用挥发方法测

定样品中干燥减失的质量，包括吸湿水、部分结晶水和该条件下能挥发的物质，再通过干燥前后的称量

数值计算出水分的含量。

３　试剂和材料

除非另有规定，本方法中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。

３．１　盐酸：优级纯。

３．２　氢氧化钠（ＮａＯＨ）：优级纯。

３．３　盐酸溶液（６ｍｏｌ／Ｌ）：量取５０ｍＬ盐酸，加水稀释至１００ｍＬ。

３．４　氢氧化钠溶液（６ｍｏｌ／Ｌ）：称取２４ｇ氢氧化钠，加水溶解并稀释至１００ｍＬ。

３．５　海砂：取用水洗去泥土的海砂或河砂，先用盐酸（３．３）煮沸０．５ｈ，用水洗至中性，再用氢氧化钠溶

液（３．４）煮沸０．５ｈ，用水洗至中性，经１０５℃干燥备用。

４　仪器和设备

４．１　扁形铝制或玻璃制称量瓶。

４．２　电热恒温干燥箱。

４．３　干燥器：内附有效干燥剂。

４．４　天平：感量为０．１ｍｇ。

５　分析步骤

５．１　固体试样：取洁净铝制或玻璃制的扁形称量瓶，置于１０１℃～１０５℃干燥箱中，瓶盖斜支于瓶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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